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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21:18

From:

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敬啟者，

政府聲稱使用「二次創作」一詞，「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」，「會令分辨是否侵
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，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」，這說法
是極度無稽的。「二次創作」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，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
義，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，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，分別都非常清晰，在學術界
中可謂眾所周知。我無法接受「第二方案」這種假裝豁免，事實卻把香港市民大眾送
往刀口的卑劣行爲，誓死反抗到底。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「分發」擴展至「傳播」
的今天，版權商家已對民間蠢蠢欲動。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、山卡啦老師《大愛香
港》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、多宗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、夏慢漫免費表演
非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、香港
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
活動取消事件……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「分發」擴展至「傳播」，這些版權商家有了
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，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？因此，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，並
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、表達與創作權利，及他們應有的空間。我認為政府應以
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，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、非商業貿易使用時
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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